
广岛市环境局  

家庭垃圾的正确处理方法   

请在收集日早晨 8 点 30 分前将垃圾扔出 
关于居住地区的收集日，请确认广岛市政府官网（右侧二维

码）及印刷版“家庭垃圾的正确处理方法”。 

垃圾收集日 

（广岛市政府官网） 

 

垃圾类型 收集日 可扔垃圾 可扔垃圾示例 扔垃圾的方法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厨房垃圾 

 

无法再利用的

纸屑 

 

木屑、剪枝木

屑 

 

其他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厨房垃圾，蛋壳，贝壳等 

 
 
 
 
 
 
 
 

 

木棍，草 

 
 
 
 
 
 
 
 
 
 

烟头 

 

● 请不要用纸箱装垃圾。（纸箱属于“资

源垃圾”。） 

● 点心盒、邮寄广告等名片尺寸以上的废

纸，请作为“资源垃圾”扔出。 

● 牛奶盒请尽量利用超市等店头回收。 

● 厨房垃圾请充分沥干水分后，用报纸等

包好再拿出去扔。 

● 食用油请用布或报纸等吸收后再扔。 

● 剪枝木屑等，请剪成长度大致在 50cm

以下，捆成小捆，分少量多次扔出。（但

是仅限于直径在 5cm以下的湿木头、直径

在 10cm 以下的干木头）） 

● 竹签等尖头物品，请将尖头折断后再

扔。 

● 烟花、火柴务请用水打湿后再扔出。 

 
 
 
 
 
 

药，膏药 

 
 
 
 
 
 

口罩，纸巾，复写纸等 

 
 
 
 
 

 

干燥剂，脱氧剂 

 
 
 
 
 
 
 
 
 

纸尿布 

 
 
 
 
 
 
 
 
 

宠物垫砂，粪便等 

 
 
 
 
 
 
 
 
 

棉芯的坐垫，枕头 

每周 2 次 

请用结实

的纸袋或

塑料袋

（不包括

沙袋等）

装袋后投

放。 

 

可燃垃圾 

 可燃
か ね ん

ごみ 



垃圾类型 收集日 可扔垃圾 可扔垃圾示例 扔垃圾的方法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塑料瓶 

 
 

 

⚫ 饮料的塑料瓶（果汁，茶，咖

啡，水等） 
⚫ 酒类和味淋类，醋类，酱油类，

面汁，无油沙拉酱的塑料瓶  

（含油沙拉酱用的塑料瓶请作为

“可回收塑料”处理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请从塑料瓶上拧下瓶盖并撕

下标签后，将其作为可回收

塑料扔掉。 

 

● 请去掉瓶盖和标签，将内部清洗后压扁

再投放。（瓶盖和标签作为“可回收塑料”

投放。） 

● 务必要与“可回收塑料”分开装袋后扔

出。 

● 请勿将装满“塑料瓶”的袋子再套一个

更大的袋子扔出。 

● 食用油、调味酱、洗涤剂等的塑料瓶，

请作为“可回收塑料” 扔出。 

 

 
 

 

容器包装塑料 

 

商品的容器或包装使用的塑料类 
 

● 务必要与“塑料瓶”分开装袋后扔出。 

● 请勿将装满“可回收塑料”的袋子再套

一个更大的袋子扔出。 

● 请通过水洗和擦拭等方式去除食品、瓶

类、软管类容器的附着物。（如无法清理

内容物和污垢，作为“可燃垃圾”扔出） 

● 有套子或盖子的物品，请去掉后再扔

掉。 

● 食品托盘请尽量利用超市等店头回收。 

 
 
 
 
 
 

袋类，网类 

 
 
 
 
 
 

塑料瓶类 

 
 
 
 
 
 
塑料盖，瓶盖，标签 

 
 
 
 
 
 
 
泡沫塑料材质的包装材料，容器 

 
 
 
 
 
 
 
包裹食品等商品的保鲜膜 

 
 
 
 
 
 
杯类（纸杯类属于可燃垃圾） 

 
 
 
 
 
 

软管类 

 
 
 
 
 
 
塑料购物袋等 

以此记号为 

标识。 

 

以此记号为 

标识。 

 

每周 1 次 

请放入透

明或半透

明塑料袋

投放 

塑料瓶 

可回收塑料 

请放入透

明或半透

明塑料袋

投放。 

 ペットボトル 

 

 

http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commons/8/87/Recycling_pet.svg
http://ja.wikipedia.org/wiki/%E3%83%95%E3%82%A1%E3%82%A4%E3%83%AB:Recycling_pla.svg


 不燃
ふ ね ん

ごみ 

垃圾类型 收集日 可扔垃圾 可扔垃圾示例 扔垃圾的方法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容器包装以外

的塑料类 

 
 
 
 
 
 

塑料制包 

 
 
 
 
 
鞋，拖鞋，皮鞋， 
雨鞋 

 
 
 
 
 
 
布偶玩具，塑料玩具 

● 软管等细长物品、薄片类，切断成

30cm以下。（难以切断时，用绳子等捆

起来后作为“不燃垃圾” 扔出） 

● 含有机械零件的玩具和毛绒玩具，作为

“不燃垃圾” 扔出。 

● 即使属于塑料材质，如符合下述“大型

垃圾”的定义，则归类为“大型垃圾”。 

● 木制衣架（含金属附带部分）作为“可

燃垃圾” 扔出，金属制衣架（含塑料覆

盖部分）作为“不燃垃圾” 扔出。 

 
 
 
 
 
 
 
洗衣店塑料袋 

 
 
 
 
 
 

录像带（盒式）磁带，CD， 
DVD及其包装盒 

 
 
 
 
 
 
衣架（塑料制） 

 
 
 
 
 
家庭使用过的保鲜膜

（芯除外），海绵 

 
 
 
 
 
 
墨盒，塑料文具 

 
 
 
 
 
 
海绵芯的靠垫和枕头 

 
 

 

 

 

 

 

 陶磁器类 

小型家电（不

属于大型垃圾

的物品） 

其他 

  
 
 
 
 
 
 

皮革制包 

 
 
 
 
 
 

 

陶磁器类 

 
 
 
 
 
 

乳白色化妆品

瓶与指甲油瓶 

  
 
 
 
 
 
 

耐热玻璃 

● 花盆等的土、砂、垫底石每次最多扔塑

料购物袋 3袋左右的量。 

● 为了防止火灾，务必要将打火机与其他

的不燃垃圾分开装袋，并在袋子上写上“ラ

イター”（打火机）后扔出。 电气产品要

取出电池后扔出。（电池属于有害垃圾） 

● 塑料布、塑料软管，请用绳子等捆起来

后扔出。（可以切断成 30cm以下长度时，

请切断后作为“其它塑料” 扔出） 

● 小型家电（用电或电池品）请利用在区

役所等处设置的回收箱（仅限于可放入投

入口〔高 15cm×长 30cm×深 40cm〕的小

型电器产品）和宅配便（快递）等形式的

回收服务。详情请浏览广岛市网站。 

 
 
 
 
 
 
 
白炽灯泡，LED、 

一次性暖宝帖 

 

 
 
 
 
 
 
 
金属的

瓶，盖

子 

 
 
 
 
 
 
 
铝箔类 

 
 
 
 
 
 
 

保冷剂 

 
 
 
 
 
 
 

剃须刀 

 
 
 
 
 
 
 

伞，水壶， 

钟表 

 
 
 
 
 
 
 

熨斗，吹风机等小型家电 

每月 2 次 

每月 2 次 

打火机 

（单独装袋） 

请放入透

明或半透

明塑料袋

投放。 

其它塑料 

请用结实

的塑料袋

（不包括

沙袋等）

装袋后投

放。 

 

不可燃垃圾 

 その他
た

プラ 



垃圾类型 收集日 可扔垃圾 可扔垃圾示例 扔垃圾的方法 

 

 
 

 

 

 
 

 
纸类（名片尺

寸以上） 

布类 

金属类 

玻璃类 

 
 
 
 
 
 
 

布制包 

 
 
 
 
 
 
 

报纸 

 
 
 
 
 
 
 

硬纸箱 

 
 
 
 
 
 
 

旧衣服，窗帘等 

● 请用绳子等将纸类捆到一起扔出，其他

的“资源垃圾”装到结实的袋里（不包括

沙袋等物）扔出，务必要与“有害垃圾”

分开装袋后扔出。 

● 关于喷雾罐，请将内部气体用光，或在

不存在烟火、通风条件良好的室外放气，

无需开孔，将内容物清空后再扔出。 

● 里面还有残留物的喷雾罐・涂料罐・药

品容器不能收集，处理方法请向生产厂家

咨询。 

● 菜刀和碎玻璃等，请用报纸等包裹并写

上“危険（危险）”后扔出。 

● 啤酒瓶和一升瓶等可以反复使用的瓶

子，请尽量退还给经销店。 

● 罐子，瓶子，请去掉套子，瓶盖，清空

里面的东西，冲洗后再扔出。 

● 广岛市为了减少垃圾量、防止有人拿走

垃圾等，请实施“集体回收”。关于是否

已经实施，请咨询町内会等组织。 

● 还能穿的衣服请尽量再利用，如送给

等。 

 
 
 
 
 
 
 
 
其他纸类（书，杂志，宣传单，点心盒， 

邮寄广告等名片尺寸以上的废纸） 

 
 
 
 
 
 
 
 
菜刀（用报纸等包好） 

 
 
 
 
 
 

空罐，方形金属罐，锅，平底

锅，油罐，喷雾罐（用尽，或

者在没有烟火且通风良好的室

外清空里面的东西）等 
 

 
 
 
 
 

 

玻璃瓶、玻璃渣

（去掉瓶盖） 

 
 
 
 
 
 
 
化妆品瓶 （乳白

色瓶子和指甲油瓶

除外） 

 

 
 
 
 
 
 
 

 干电池 

荧光灯管 

体温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干电池・纽扣电池・小型充电

电池（移动电源，锂电池等） 

（请用胶带覆盖电池端子部分） 
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 
 

荧光灯管 

 
 
 
 
 

    
 
 
 
 
 
 
 
 
体温表等 

（水银类） 

● 务必与“资源垃圾”分别装袋，并在塑

料袋（不包括沙袋等物）上写上“有害”

后再扔出。 

● 非水银类的体温计请作为“不燃垃圾” 

扔出。 

● LED灯泡和 LED荧光灯管作为“不燃垃

圾”扔出。   

● 荧光灯管无论大小，都请作为“有害垃

圾” 扔出。 

● 为防止荧光灯管等破裂导致的水银飞

散・外流，请放入箱子或用报纸等包裹后

再装袋，注意避免破裂。 

● 电池类请用胶带覆盖端子部分，以防止

短路导致发热或起火。 

 

每月 2 次 

每月 2 次 

纸类请用

绳子捆扎

等方式打

包。 

其他“资

源垃圾”

请用结实

的袋子

（不包括

沙袋等）

装袋后投

放。 

资源垃圾 

有害垃圾 

请将其装

入写有

“有害”

的塑料袋

（不包括

沙袋等）

投放。 

 資源
し げ ん

ごみ 

 有害
ゆうがい

ごみ 



垃圾类型 收集日 可扔垃圾 可扔垃圾示例 扔垃圾的方法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家电回收

法》指定对象 

家电产品 

家具 

寝具 

其他 
 

 

  扔《家电回收法》所规定的电器时，除了本市的缴纳券之外，

还需要到邮局，邮政银行窗口汇款回收费用，获得“家电回收

券”。 
 

 

 

 

 
 

 

《家电回收法》规定的电器 

（空调，电视机，冰箱・冰柜，洗衣机・烘干机） 

● 预约方法: 电话、线上申请、在线对话工 

具。 

   利用线上申请、在线对话工具的申请也

适用无现金支付。(如使用无现金支付方

式完成了支付，即使取消预约，也无法

退款。) 

● 电话预约（接听人员仅提供日语服务） 

   ◇大型垃圾受理中心 

     电话: 0570-082530 (不属于各移动

通讯运营商的通话定额套餐服

务范围) 

            082-544-5300 

     ※如因听觉障碍等原因无法通过以上

方式进行预约 FAX：0570-082531 

      受理时间 ：9点至 18点 

      休息日 ：周六，周日，节假日等，12

月 29日-1月 3日，8月 6日 

      预约期限: 从居住地区收集日的前

一天算起，除去节假日，至少提前

3天 

● 网上预约 
   可扫描右侧二维码后进行

网上预约。 

   预约期限:  

从居住地区收集日的前一天算起，除

去节假日，至少提前 5天 

● 家用电脑及其显示器本市均不收集。家

庭不需要的电脑，请委托各生产厂家或电

脑 3R推进协会回收。 根据大小，也可以

利用小型家电回收箱。（请浏览不可燃垃

圾栏。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
每月 2 次 

(预约制) 
被子，衣柜，桌子，灯油塑料桶，自行车等 

※ 鞋柜，碗柜，书架，衣柜

等，请先量好尺寸 

（从正面看的宽度，高度）后

再预约。 

吸尘器， 

微波炉等 

如最长一边达 30cm以上（棒状物体及

可轻易折弯的板状物体则为 1m 以

上），则归类为大型垃圾。《家电回收

利用法》规定的对象机器，无论大小，

均归类为大型垃圾。 

大型垃圾

（收费） 

 
大型
おおがた

ごみ 

(有 料
ゆうりょう

) 



本市不收集的垃圾 

临时大量垃圾 

自己搬入或委托本市许可的企业处理 

因搬家、庭院花木修剪、室内装修等而产

生的大量垃圾 请根据垃圾种类，分别自行搬运至广岛市政府指定的

处理设施，或委托市政府认可的收集业者进行收集。

（注）有的产业废弃物等不能搬入本市的设施。请事

先向要搬入的设施确认。 
企业垃圾 

因经营活动（商店、事务所等）而产生的

垃圾 

其他 交给经销店或生产厂家等处理 

摩托车（包括电动自行车）、农用耕耘机、汽车、FRP废船、轮胎、易燃性或易爆性物品（火药

类、储气罐类、未使用的灭火器、石油类、蓄电池类等）、有毒性物品（农药等药品类）、净化

池、耐火保险柜、钢琴（电子钢琴除外）、电脑（主机和显示器）等 

 
 

大型垃圾排放支援（安心辅助）事业 

 
单身居民如无法自行将大型垃圾搬运至规定的场所，则由收集员提供辅助，将垃圾从家运出。 

申请方法  请最晚在收集日的两周前，以电话或网上方式向大型垃圾中心提出申请。 

费用    除大型垃圾排放手续费，不需要其他任何费用。 

条件    独居人士 

     ※ 即使不是独居，如果下方人士和同住人员中，没有符合以下①~⑤条件的人，或仅有 1 人符合条件，也可能成为本项支援

的对象。 

        ①已获得介护保险要支援/要介护认定的居民 

        ②已获得残疾人手册、疗育手册、精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的居民 

        ③已领取母子健康手册，分娩前及分娩后 1年以内的居民 

        ④65岁及以上的居民 

        ⑤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居民 

 

 



大型垃圾的自行搬入 

广岛市内家庭排放的大型垃圾可直接运往以下设施。 

《家电回收利用法》对象机器 

※扔《家电回收法》所规定的电器时，除了本市的缴纳券之外，还需要到邮局， 

邮政银行窗口汇款回收费用，获得“家电回收券”。 

搬运地点① 冈山县货物运送株式会社广岛主管支店 

      西区观音新町 4-10-202 

      电话: 082-297-2411   FAX: 082-297-5621 

搬运地点② 西浓运输株式会社广岛支店 

            中区光南 6-2-15 

      电话: 082-545-9071  FAX: 082-545-9386 

受理时间    周一～周五,周六（不定期） 

             9:00-12:00，13:00-16:30 

休息日      周日,节假日,中元节, 元旦期间 

《家电回收利用法》对象机器以外 

设施名等   安佐南工厂大型垃圾破碎处理设施 

            安佐南区伴北 4-3990 

            电话: 082-848-1114   FAX: 082-848-1189 

搬入时间   周一～周五  9:00-16:00 

休息日     周六, 周日,节假日,12月 29日-１月 3日, 8月 6日 

 

其他 

 

自己焚烧垃圾原则上是法律禁止行为，因焚烧时产生的气味・烟雾・煤烟子会给近邻带来不便。市政府收到很多“烟雾太大开不了窗”， 

“房屋的外墙和刚洗过的衣服被弄脏”，“担心对健康有影响”等投诉。 

 

非法丢弃垃圾不仅妨碍周围的良好生活环境，还污染河流等公共用水区域，这样严重影响污染自然环境的行为是被法律所禁止的。 

 

环境局业务部业务第一科指导系 


